
湖 南 应 用 技 术 学 院

院教发〔2023〕27 号

关于做好 2023 届毕业生

毕业资格和学位授予资格审查工作的通知

各教学院：

为保证 2023 届毕业生毕业工作的顺利进行，现就毕

业生毕业资格、学位授予资格审查工作和毕业生毕业后的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毕业生毕业资格、学位授予资格审查工作

1.各教学院应根据《湖南应用技术学院学生学籍管理办

法》和《湖南应用技术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》，对2023

届毕业生和2021、2022届结业生毕业资格和学位授予资格进

行初审。

2.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，核查必修课、限选课、任选

课（含公共任选和专业任选课）、实践实训课、毕业设计（论

文）等各教学环节完成情况以及毕业生已获得学分情况，其

中公共任选课需要获得4个学分，文科、经管、艺术类专业

应获得自然科学类公共任选课2学分；理、工、农类专业应

获得人文社科类公共任选课2学分,且非艺术类专业学生必须

获得公共艺术类任选课程2学分。请各教学院通知毕业生核

对所修学分是否符合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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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公共任选课未修满规定学分的学生，可根据《湖南应

用技术学院创新创业、社会实践与技能学分管理办法》申请

认定创新创业、社会实践与技能学分充抵，请各教学院将初

审结果汇总，于5月25日前报教务处审查认定。历期有课程

考核成绩不及格（含公共任选课）学生，经重修考试后仍有

不及格课程者，学生可以申请延期毕业随下一年级学习，也

可以在取得学籍后规定的最长修业年限6年（含休学、降级

时间）内由本人向学校申请重修、考试。

4.审核毕业生在校期间相应的全国外语等级考试分数、

违纪处分的情况。

5.5 月25日前将毕业资格及学位授予资格审查表的电子

文档及纸质版（经教学院相关负责人签字盖章）交教务处学

籍与综合管理科，同时将符合毕业资格学生档案成绩表一式

三份审核并签字盖章，一份学院留存，一份装入学生档案，

一份存入学校档案室。

二、关于异常情况处理

1.欠缴学费学生，按上级规定不予注册。学生缴清学

费、完成注册后方可安排其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。

2.因成绩原因不能正常毕业的学生，可选择结业或延

期修读。选择结业者，在最长修业年限内（6 年，含休学、

降级时间）申请重修、考试合格，经审核符合毕业授予资

格的颁发毕业证，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。但

每次申请重新、考试的课程门数不得超过 8 门（含实践实

训课）。

3.符合毕业资格，但未达到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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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业年限内可依据《湖南应用技术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

细则》的规定，在达到相关学位授予条件后申请补授学位。

凡英语等级考试成绩达不到学位授予要求者，如选择毕业，

根据上级规定，不能再参加全国大学生英语等级考试。

4.每年三次（5 月、9 月、12 月上旬）集中办理毕业

资格和学位授予资格审核。毕业证和学位证颁发日期按审

核通过的实际日期填写。

5.申请延期修读的学生，须提出书面申请，经所在学

院审核签字同意，教务处备案，可继续在校学习。

6.补授申请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必须在每年 5月 15 日、

9 月 15 日、12 月 15 日前将相关申请和支撑材料（详见《湖

南应用技术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》第五条）交教务

处学籍与综合管理科。

三、关于延期毕业

1.申请延期毕业的学生，必须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，

并经所在学院领导审核签字同意，报教务处审批通过，按

规定缴纳相关费用后方可取得延期修读资格，并随下一届

学生在校学习参加正常考试，接受学历、学位资格审查。

2.延期修读以学年为单位，最长修业年限为 6 年。延

期修读需缴纳修读费，未修满学分在 20 学分及以下者，

缴纳一学期学费；20 学分以上者缴纳一学年学费。

3.凡申请延期修读的毕业生在获得批准后，必须在返

校后及时到所在学院教务办公室办理有关手续，并按规定

缴清相关费用。请各教学院及时将学生申请延期修读审批

表报教务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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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业资格和学位授予资格审查工作是一项非常重要

的教学管理工作，审核内容多，工作量大，时间紧，各教

学院应高度重视，严格执行学校有关规定，在规定时间内

完成相关工作，确保 2023 届毕业生毕业资格和学位授予

资格审查工作顺利进行。

附件：1.2023 届预计毕业生名单

2.湖南应用技术学院学士学位申请表

3.2023 届毕业生毕业资格、学位授予资格审查表(样表)

4.学生申请延期修读审批表

湖南应用技术学院教务处

2023 年 4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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